
一、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周某某与章某某（女）系婚恋网站认识，相识两

天后，周某某给付章某某彩礼50000元，并签订《结

婚协议》，约定周某某一年之内带章某某出国，如违

约彩礼费不予退还。

章某某多次向周某某要求增加彩礼，双方产生

矛盾解除婚约，章某某拒绝退还彩礼。

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结婚协议》违反公序良

俗，应为无效，根据彩礼数额、实际使用数额、是否

共同生活等，组织双方调解并达成一致协议，章某

某返还周某某20000元。

法官说法
彩礼作为传统习俗的一种，对于婚约

有一定的意义，并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扩充新

的内涵。在现实情况中，有些家庭借彩礼炫

耀攀比，有些彩礼接收方将彩礼视为嫁娶的

筹码，让彩礼金额节节走高，给婚姻增加了

沉重的负担。但爱情不是金钱交易，婚姻不

可待价而沽，彩礼更不能坐地起价，借婚姻

索取财物违反婚姻自由原则，彩礼攀比助长

社会不良风气，人民法院将根据实际切实维

护群众利益，让彩礼回归“礼”的本质。

二、区分彩礼与恋爱期间一般赠与

方某某与刘某某

（女）相恋，方某某出手

阔绰，恋爱两年向刘某

某转账500多笔钱共计140多

万元，单笔少则“1314”，多则十

几万元，分手后方某某以撤销

赠与为由，将刘某某告上法庭。

法院查明双方恋爱期间有

结婚意思表示，转账记录中的大

额转账，如16万、10万等，可参照

彩礼性质予以适当返还，酌情确

定刘某某应返还方某某40万元。

法官说法
恋爱期间，情

侣间赠送财物的

事 情 并 不 少 见 。

司法实践中，有特

殊含义的小额转

账，均属于维系恋

爱目的之纯粹赠

与，双方关系结束

后一般不可撤销。

但如果双方存在谈

婚论嫁意思表示，

且一方为另一方付

出大额款项，明显

超过其表达爱意的

经济负担，这种赠

与类似彩礼或嫁妆

性质，若双方最终

分道扬镳，可以要

求适当返还。

三、涉彩礼纠纷的诉讼主体有谁？

张某某与赵某某（女）于2022年4月定亲，张某某给付

赵某某父母定亲礼36600元；2022年9月，张某某又向赵

某某银行账户转账彩礼136600元。赵某某等购置价值

1120元的嫁妆并放置在张某某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

未举行结婚仪式。

2022年9月，双方解除婚约后因彩礼返还问题发生争

议，张某某起诉请求赵某某及其父母共同返还173200元。

法院认为，关于案涉彩礼136600元，系张某某以转账

方式直接给付给赵某某，应由赵某某承担返还责任，扣除

嫁妆等后，酌定返还121820元；关于案涉定亲礼36600

元，系赵某某与其父母共同接收，应由赵某某及其父母承

担返还责任，酌定返还32940元。

法官说法
根据中国传统习俗，子女的婚约一般由父母操办，彩礼的

给付与接收也大多有父母参与。在实践中，一些父母除了现

金转账，还会给子女的婚约对方购置首饰、着装、黄金等，各地

区、各家庭情况千差万别，这些财物在传统意义上同样属于彩

礼。因此，在婚约财产纠纷中，为尊重习俗，同时也有利于查

明彩礼数额、彩礼实际使用情况等事实，确定责任承担主体，

婚约一方及其实际给付彩礼的父母可以作为共同原告；婚约

另一方及其实际接收彩礼的父母可以作为共同被告。

四、已登记结婚并共同生活的，彩礼该不该还？

刘某与朱某（女）2020年9月登记结婚。刘某于结婚

当月向朱某银行账户转账80万元，并附言为“彩礼”；转账

26万元，并附言为“五金”。

后双方因筹备婚礼发生纠纷，于2020年11月协议离

婚。离婚后，刘某起诉请求朱某返还106万元。

法院根据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

等事实，酌定返还彩礼80万元。

法官说法
在传统习俗中，彩礼蕴含着对婚姻的期盼和祝福，给

付彩礼的目的除了缔结婚约关系，更重要的是双方长期共

同生活，也就是说，双方共同生活时间长短是确定彩礼是

否返还及返还比例的重要考虑因素。本案中，刘某与朱某

结婚3个月后便“闪离”，双方登记结婚后仍在筹备婚礼过

程中，给付彩礼目的明显未全部实现，应根据实际情况，酌

情返还部分彩礼。

五、未登记结婚但共同生活的，彩礼能否返还？

张某与赵某（女）于2018年 11月经人介绍相识，自

2019年2月起共同生活，于2020年6月生育一子。

2021年1月双方举行结婚仪式，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

手续。赵某收到张某彩礼款160000元。后双方感情破

裂，于2022年8月终止同居关系。张某起诉主张赵某返还

80%彩礼，共计128000元。

法院驳回张某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本案中，张某与赵某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双方

在共同生活期间必然产生日常消费及生育、抚养孩子产生

相关费用，不能忽略共同生活的“夫妻之实”，如仅因“无

证”而要求彩礼接收方全部返还，有违公平原则，也不利于

保护妇女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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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姚瑞

小吴打算按揭买房，没想到付完首付

之后被银行拒贷。剩余的欠款付不出来，

她想解除商品房买卖预售合同，但房产公

司不同意。日前，安吉县人民法院审理了

这起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

案情回顾：
小吴是外地人，在安吉工作多年。

2021年，小吴攒下首付之后，打算在县城

买套房子居住。精心挑选下，她选中了某

房产公司出售的一套价值525万元的商

品房。很快，小吴就与房产公司签订了商

品房买卖预售合同，双方约定小吴支付首

期房价款158万元，剩余房款由小吴申请

按揭贷款支付。

可当小吴支付完首付款，银行这边却

因小吴首付比例不足、未提供收入来源证

明等原因，拒绝了她的按揭贷款申请。“银

行不放贷，房产公司要我一次性补齐剩余

360多万的购房款，这么多钱我实在无能

为力。”小吴说。

银行拒绝放贷后，小吴便向房产公司

提出了退房。但房产公司并不同意，认为

合同已明确约定，因客户自身原因，贷款

无法发放，应以现金补足。无奈之下，小

吴起诉到法院，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预售

合同。

法院判决：
安吉法院审理后认为，民法典第五百

六十三条规定的合同法定解除，是法律为

维护交易安全、保护诚实信用而赋予守约

方当事人的权利。银行不发放贷款的原

因是小吴的资信状况、还款能力等不符合

银行要求，故小吴无法按照合同约定支付

余款的行为确实构成了违约。但法律并

未一概禁止违约方解除合同，如双方形成

合同僵局，可以有条件地允许违约方解除

合同。

法官表示，全款购买案涉房屋超出了

小吴的履行能力，小吴未按约补足房款的

行为主观上并非恶意；小吴在签合同的时

候，对获得银行贷款具有预期，但银行拒

贷之后，再要求小吴承担超出其履行能力

的义务不尽公平；房产公司在小吴没有履

行能力的情况下仍坚持要求其继续履行

合同，而不是选择解除合同并追究小吴的

违约责任，这一做法不符合诚实信用原

则。

最终，法院判决小吴与房产公司签订

的商品房预售合同解除，在扣除违约金

后，房产公司返还小吴首付款133万余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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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拒绝放贷
房子我能不买了吗？

法院：虽然违约
但合同可以解除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鹿萱

春节临近，又到了一年相亲旺季，彩礼是个绕不开的话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2月1日起施行，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彩礼认定范围、彩礼返还

原则、诉讼主体资格等重点难点问题予以规范。

针对彩礼热点话题，温州鹿城法院法官梳理了相关案例，带您一同解读。

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

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

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

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

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

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

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

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

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

形。以持续履行的债务为内容的不定

期合同，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

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


